
北大高中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班代大會 

會議紀錄 

壹、時間：113 年 9 月 20 日 12 時 30 分 
貳、地點：A 棟三樓小會議室
參、主席：學聯會蔡宗佑主席 
肆、會議記錄：學聯會林紫晴秘書
伍、出列席人員： 

1. 召集人：學聯會主席 

2. 出席：各班班級代表 

3. 列席：校長、學務主任、教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圖書館主任、訓

育組長、高一級導師、高二級導師、高三級導師、各班班級代表、學聯會幹部

(詳如簽到表) 

陸、主席致詞:大家好!感謝老師和同學們的參與，本次為第玖屆學聯會第一次主 
持班代大會，若有不周到的地方還望師長與各班班級代表見諒。 

 

柒、學聯會報告： 

1. 第九屆學聯會新任幹部： 

 

2. 目前帳上經費：新台幣 41335 元 

3. 近期活動時程：（預計） 

6 月 6/28 上幹 

7~8 月 7/3 第一次幹部會議 

7/15 宣幹 

7/31 與 1997 校園服飾合作設計校慶紀念商品 

8/23 社團博覽會 8/30 第二次幹部會議 

9 月 9/5、6 新生面試 

9/14 2024 第五屆瘋北大 

9/17 身心調適假貼文發布 

9/19、20 二招面試 

9/23 校慶紀念商品開始預購 

9/27 教師節活動 

10 月 10/27 外迎 

11 月 11 月底 冬遊 



捌、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案單位：202） 

主旨：教務處也能提供傳統粉筆取用。 

內文：水粉筆有易留痕跡和放久難以擦拭的問題，然而教務處只提供水粉筆。 

校方回應：關於傳統粉筆跟水粉筆的議題，會希望可以逐漸轉為水粉筆來使

用。我們詢問了黑板廠商，而廠商也和我們說明傳統粉筆跟水粉筆不要在同一

塊黑板混用，會造成黑板使用壽命減短。而黑板有一層霧霧的情形，針對這件

事有請廠商提供解決方式。目前是會提供專門清洗的溶劑配合一般抹布去做清

洗。等到貨後會再通知各班領用。 

逐字稿： 
202 班級代表說明： 

我是 202 班代，然後關於這個問題，有清理黑板的同學跟我說水粉筆在黑板上留太

久的話，它會不容易擦掉然後有可能會造成黑板會霧霧的那種感覺，然後也不好

擦。另外，如果有用先用水擦過黑板的話水粉筆他會不清楚，而且就算沒有用水

好了，他的筆跡也沒有比傳統粉筆更明顯，我們坐後面的人會很容易反光。 

校方回應(教務主任) : 

謝謝校長主席，還有各位同學大家好。針對水黑板跟粉筆使用的部分，很感謝學

聯會也有事先提供資料，我也有在廠商這邊做一些詢問。首先針對目前校內的使

用來說，我有先去了解一下在顏色的部分，如果是領用水粉筆的話，應該是有五

種顏色來供大家使用，所以提案上面所提到的顏色多元性應該是可以解決的。

另外就是剛剛有提到關於傳統粉筆跟水粉筆的議題，其實在整個政策的方向、黑

板汰換的原因與環保的立場，會希望可以逐漸轉為水粉筆來使用。我們詢問了黑

板廠商後其實也有提到說傳統粉筆跟水粉筆不要在同一塊黑板上混用，因為新的

水粉筆它有蠟的成分，加上傳統那種粉質較厚的一起混用的話，會造成結塊或是

黏在一起的情況，會造成黑板的使用壽命減短。 

而黑板會有一層霧霧的情形，針對這件事我們有請廠商提供解決的方式。目前是

會提供專門清洗的溶劑配合一般的抹布去做清洗。等到貨之後我們會再通知各班

領用。 

 

提案二：（提案單位：205） 

主旨：在各女廁裡放置衛生棉。 

內文：目前衛生棉只有在教師研究室外和導師辦公室有，但考慮在比較緊急的

時候，可能不太方便到上述地方拿取，所以希望可以在各女廁放置衛生棉。 

校方回應：本提案已經有跟衛生組討論過，我們覺得這樣的提議對所有女老

師跟女同學都有幫助，所以我們會去購置小盒子，然後在女廁放置一些衛生棉

在那邊做為急用。 

 

 



逐字稿： 
205 班級代表說明： 

無相關補充 

校方回應(學務主任) : 

校長、主任，各位同學大家好。本提案學聯會有提早跟學務處說，我已經有跟衛

生組討論過，我們覺得這樣的提議對所有女老師跟女同學都有幫助，所以我們會

去購置小盒子，然後在女廁放置一些衛生棉在那邊。我也希望學聯會這邊協助宣

導，廁所的衛生棉提供是做為急用，希望大家幫忙以上，謝謝。 

 

提案三：（提案單位：學聯會）

附議：101、202、204 

主旨：《北大高中學生聯合自治會組織章程草案》

內文：如附件一。 

決議內容：本次不表決，交付各班代轉達各班

充分討論 

逐字稿： 

學聯會主席說明： 

提案三的部份是學聯會提的，他是北大高中學生聯合自治會組織章程的修正草案。

各位班代可以看投影幕上的對照表，也可以對照一下各位手上的議程。很多條文 

都只是修改他的用詞而已。變動較大的是我們第十三條多加了社團組相關內容。社

團組跟活動組的工作內容是有差別的，有關於社團的一律由社團組負責，但是原本

的章程是沒有社團組這個規定的，所以我們把他另外再加上去。然後再來我們刪除

了第十六條選舉罷免相關的內容，因為與前面的第十條重複。第二十四條章程的相

關修改方法，我們修改了出席和同意的比例。班代大會人數之四分之三以上出席，

且二分之一且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然後我們送校務會議，這些部份各位班代有任

何想法嗎？ 

202 班代: 

想請問幹部是由上一屆的正、副會長的遴選出來的嗎？還是會由下一屆的正、副

學生會長? 

學聯會主席:  

各組的幹部依照規定是由正副主席當選人去任命，但是正副主席當選人在決定幹

部人選的同時，也會參考上屆學長姐的意見和想法。 

301 班代:  

主席、校長、各位主任、老師以及班代們好，這邊是 301 班代。我想問一下學聯

會有提到說送校務會議之後，下一步是什麼?因為雖然基於學生自治的理念，我

們應該是有對於一些條文的通過的權益，但是其實根據法規，校務會議只能是備

查，但他不能通過。 

  校長:  

在我們修改任何的章程的時候，都會透過校務會議去做決議跟表決，那原則上如



果是相關的辦法、章程去修動的時候，通常不會做任何的異議，他只是備查而已，

因為我們組織章程裡要經過校務會議同意。同意的方式就是讓所有參加校務會議

的老師跟學生知道這件事。我們期末的班級代表大會作才會決議，這攸關未來的

高一選舉辦法，所以會回到你們班上去做一做一些細則的討論，到期末再做表決，

其中表決要送校務會議。校務會議只是備案這個我們要再確認，若校務會議是僅

能備查，在下個學年度組織組織章程上就用新的辦法，以上。 

高三級導師陳楷夫老師:  

提案第二十四條的部分想請學聯會跟大家說明一下為什麼會要做這樣子的修正。 

學聯會主席: 我覺得原本的組織章程有比較不合理的地方。修改方法第一點是

由本會依據該學期情況進行修改，那這個修改是學聯會自己就可以修改嗎？第

二就是提案需經由行政部門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才可修改，這就呼應到第一點若

學聯會自己可以修，那其實就不會跟各班代進行討論，然後也不會讓同學知道

我們已經修了章程，而依照原本的章程若有重大改革需在校務會議上提出。以

及第三點如何定義重大改革，所以才想修正程序讓他比較透明的通過。 

  304 班代:我想問一下，這個是到期末班代大會才會在表決，那如果中間有什

麼問題也是可以中途修改嗎? 

學聯會主席:期末我們也會再進行一次提案，在期末班代大會的表單截止之前都

可以進行修改。 

 

 

提案四：（提案單位：學聯會） 

附議：101、202、204 

主旨：《班代大會議事規則草案》 

內文：如附件二。 

決議內容：本次不表決，交付各班代轉達各班充分討論 

逐字稿： 

學聯會主席說明: 

各班代手中的章程議事規則的部分，主要會提出的目的是沒有相關的規定去規

定班代大會怎麼進行，然後程序要怎麼樣去運作，所以我們提出了班代大會議

事規則的草案。 修改部分為第三章的第十條，班級代表提案若為章程訂定或

章程修改案的相關辦法。原本是所有提案，都是需一人以上連署或附議。但修

改後更正為只有涉及組織章程章程的修改或章程訂定的部分，我們才需要班代

附議。這個部分也是跟章程一樣，就是讓各班代回班，跟同學們進行溝通和討

論後，我們在期末大會上再提案一次，那時才會進行表決。 

 

 

玖、臨時動議 

 

202 班代:想請問目前校慶之相關規劃內容。 

 



主席: 校慶的部分，目前只有談到的就是校慶的 slogan 像去年是最好的時光，

那今年我們認為可以用十一去設計有諧音或者是有創意的 slogan。 

 

訓育組長:學校這邊是在下周開始會跟老師們做籌備的進行，因重疊到 9 月底

教師節活動，等結束完一段落後，10 月初會開始跟學聯會討論比方說佈置主

題的部分，那目前主題開頭已經出來了，細部的東西就還要再討論。若大家有

什麼想法都可以提供給學聯會，再跟學務處這邊做密切的處理，謝謝。 

  

202 班代: 我想再問關於粉筆的問題。目前教務處只提供水粉筆，無法提供傳

統粉筆給學生使用嗎？ 

 

教務主任: 我有去看每個班目前的狀況，因為在高中部這邊為了不混用，所以

在後來裝了新黑板後皆使用水粉筆，我們目前是都統一提供新的水粉筆。 

 

拾、散會：13 時 03 分 

 

那我們第一次的第一學期的期初班代大會就到這裡到此為止，謝謝各位班代和

老師，然後還有學員會夥伴的參與，謝謝大家。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學生聯合自治會組織章程 修訂對照表 

 

條目 原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一條 依據「中華民國高級中等教

育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設

立「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

學生會」並訂定本組織章 

程，以落實校園民主、保障 

學生權益為宗旨。 

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五

十三條第一項」設立「新北

市立北大高級中學學聯會」

並訂定本組織章程。 

修改用詞，後段

併入第三條。 

第二條 本會全名為「新北市立北大

高級中學學生聯合自治會」 

(簡稱為學聯會)，為代表北

大高中全體學生之自治組織 

(於本章程中稱為本會)。 

本會全名為「新北市立北大

高級中學學生聯合自治會」 

(簡稱學聯會)，為代表北大

高中全體學生之自治組織(於 

本章程中稱為本會)。 

修改用詞。 

第三條 本會行使之職權授之於本校

全體在校學生。 

本會為發揮學生自治精神、

加強學校與學生之間溝通、

辦理各項學生活動及培養學

生公民素養，以落實校園民 

主、保障學生權益為宗旨。 

修改用詞。 

第六條

第六項 

得以參加本會舉辦之活動，

及旁聽非行政機關之會議，

唯攸關隱私之會議不在此 

限。 

得以參加本會舉辦之活動，

及旁聽班級代表大會，唯攸

關隱私之會議不在此限。 

修改用詞。 

第七條 會員應遵守以下義務： 

遵守本會組織章程、決議。 

會員應遵守本會組織章程、 

決議。 

修改用詞。 

第三章 行政部門 日常會務與執行 修改用詞。 

第八條 學生會為本會最高行政機 

關。 

 刪除，後續條文 

順修編號。 

第九條  

本會設置主席一人，任期一

年，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

導各幹部、參與學校各項相

關會議；設置副主席一人，

任期一年，協助主席處理相 

關會務。 

第八條 

本會設置主席一人，任期一

學年，對外代表本會，對內

領導各幹部、參與學校各項

相關會議；設置副主席一 

人，任期一學年，協助主席 

處理相關會務。 

修改用詞。 

第十條  

本會主席、副主席由全體會

員直接選舉產生，主席副主

席選舉罷免案由班級代表大

會另定之。 

第九條 

本會主席、副主席由全體會

員直接選舉產生，本會各組

幹部之產生方式，由時任學

聯會幹部以及正副主席當選

人共同討論並由正副主席當

選人任命之。 

選舉罷免內容新

增為第十條。 

附件一 



第十條  主席及副主席選舉罷免相關 

規範由班級代表大會另定

之。 

新增。 

第十一

條 

本會主席出缺時，由副主席

繼任，至原任主席任期屆滿

之日為止。主席、副主席均

出缺時，由班級代表大會議

長代理主席，如距原任主席

任期屆滿之日一學期以上，

應舉辦主席補選。 

本會主席出缺時，由副主席

繼任，至原任任期屆滿之日

為止；本會副主席出缺時，

由學權組組長繼任，至原任

任期屆滿之日為止。主席、

副主席均出缺時，由班級代

表大會選出一名班級代表代

理之。如距原任主席任期屆

滿之日一學期以上，應舉辦 

主席及副主席補選。 

新增副主席出缺

內容及修改用 

詞。 

第十二

條 

行政部門各組應協助正副主

席落實其政見、政綱，政務

部門下轄各處應聽從組長領

導，若組內外有衝突應由主 

席進行調解。 

本會各組應協助主席、副主

席落實其政見、政綱，各組

組員應聽從組長領導，若組

內外有衝突應由主席進行 

調解。 

修改用詞。 

第十三

條 

行政部門設以下各組：

一、秘書組 

設置秘書長一人，組員若干

人，以協助主席、副主席處

理會務，維繫日常會務正常

運作。 

二、活動組 

設置活動長一人，組員若干

人，辦理校內外活動、負責

活動企劃書。 

三、公關組 

設置公關長一人，組員若干

人，對外代表學生會向外校

接洽、負責處理宣傳事宜。

四、學權組 

設置學權長一人，組員若干

人，彙整學生意見、促進學

生權益發展及學生自治推 

廣，以維持師生間良好溝通

管道。 

五、總務組 

設置總務長一人，組員若干

人，負責管理會費、記錄財

務收支、經費編算及各項財 

本會應設以下各組：

一、秘書組 

設置秘書長一人，組員若干

人，以協助主席、副主席處

理會務，整合各組工作，進

行人員之招募，各類文件之

整理與建檔，維繫日常會務

正常運作。 

二、學權組 

設置學權長一人，組員若干

人，彙整學生意見、促進學

生權益發展及學生自治推 

廣、特約商店之洽談，以維

持師生間良好溝通管道。

三、公關組 

設置公關長一人，組員若干

人，對外代表本會向外校接

洽、負責處理宣傳事宜。 

四、活動組 

設置活動長一人，組員若干

人，辦理校內外活動、負責

活動企劃書之撰寫。 

五、總務組 

設置總務長一人，組員若干 

修改用詞、修改

項次順序、新增

第八項社團組。 



 物管理。 

六、美宣組 

設置美宣長一人，副美宣長

一人，組員若干人，負責本

會所有美工及宣傳文宣設計

之事宜，以及紀念商品之設

計。 

七、機動組 

設置機動長一人，組員若干

人，視需求協助各組處理事

務。 

人，負責管理會費、記錄財

務收支、經費編算及各項財

物管理。 

六、美宣組 

設置美宣長一人，組員若干

人，負責本會美工及宣傳文

宣設計之事宜，以及紀念商

品相關事宜。 

七、機動組 

設置機動長一人，組員若干

人，視需求協助各組處理事

務及相關活動的拍照和攝 

影。 

八、社團組 

設置社團組長一人，副組長

一人，組員若干人，負責社

團活動之籌劃與辦理。 

各組長出缺時，由主席、副

主席指定任命該組組員代理 

之。 

 

第十四 

條 

本會置班級代表大會，由各 

班班級代表組成。 

本會設置班級代表大會，由 

各班班級代表組成。 

修改用詞。 

第十五

條 

本校各班班級代表基於平 

等、普通、秘密、無記名方

式選任班級代表各一人，任 

期一學期。 

本校各班班級代表由各班基

於平等、普通原則選任班級

代表一人，任期一學期。 

修改用詞。 

第十六

條 

班級代表失職時，得經有選

舉權人提議罷免，選舉罷免

辦法由班級代表大會另定 

之。 

 刪除。因選舉罷

免內容與第十條

重複。後續條文 

順修編號。 

第十七

條 

 

班級代表大會職權如下：

一、彙整學生意見。 

二、參與會議討論。 

第十六條 

班級代表大會權利義務如

下： 

一、彙整學生意見。 

二、參與會議討論。 

修改用詞。 

第十八

條 本大會由本會主席召集並擔

任主席。 

第十七條 

班級代表大會由本會主席召

集並擔任主席。 

修改用詞。 

第二十

一條 本會主席對班級代表大會之

決議，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

得由主席於決議七日內移請 

第二十條 

本會主席對班級代表大會之

決議，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

得由主席於決議七日內召開 

修改用詞。 



 班級代表大會覆議。覆議 

時，如經出席班級代表三分

之二以上維持原決議，主席 

即應接受該項決議。 

臨時班級代表大會覆議。覆

議時，如經出席班級代表三

分之二以上維持原決議，主 

席即應接受該項決議。 

 

第二十 

一條 

 班級代表大會議事規則由班 

級代表大會另定之。 

新增 

第五章  經費與會費 新增 

第二十

二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活動收入。 

二、其他收入。 

新增 

第二十

三條 

 本會應於第二學期期末班級

代表大會定期會議提出年度 

經費決算。 

新增。後續條文

順修編號。 

第二十

四條 

章程修改辦法： 

一、由本會依該學期情況修

改。 

二、需經由行政部門幹部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才可修改。

三、如有重大改革需在校務

行政會議上提出。 

四、修改後需將章程公布於 

校網上。 

章程修改辦法： 

一、由本會各組幹部或班級

代表依該學期情況提出修正

案。 

二、需經由班級代表大會四

分之三以上出席且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得提送校務會議。

三、修改後需將章程及相關 

資訊公開。 

修改用詞及修改

出席及同意比 

例。 



附件二                         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班級代表大會議事規則草案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 本規則依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學生會組織章程第二十四條設立班級代表

大會訂之。 

第二條 班級代表大會主席由學聯會主席擔任之。 

第三條 班級代表大會主席因故而無法主持會議時，由出席班級代表互相推選一

人之。 

第四條 1. 班級代表應自行出席班級代表大會，若因故無法出席，應於班級代表

大會前一日通知主席。 

2. 若因故無法出席，且未於班級代表大會前一日通知主席，則以缺席

論之。 

第五條 1.有關幹部應列席班級代表大會。若有關幹部因故無法列席班級代表大

會者，需於班級代表大會前一日通知主席，並行通知代理人參加。 

2.若有關幹部因故無法出席，需於班級代表大會前一日通知主席，並通知

代理人參加。 

第六條 所有出席及列席人員班級代表大會均應屬名於簽到單。

第二章、班級代表權利與義務 

第七條 班級代表之權利及義務： 

1、 出席班級代表大會。 

2、 代表班級傳達意見。 

3、 維護學生權益。 

 

第八條 班級代表大會之權利： 

1、 表達學生意見。 

2、 提出議案及討論議決。 

第三章、班級代表提案 

第九條 議案應以線上提案表單方式提出。若係為章程訂定或章程修改案，則應

附條文及立法理由。 

第十條 1. 
 
2. 

班級代表提案若係為章程訂定或章程修改案，應至少一人以上連署及附 
議。 
提案人撤回提案時，應於撤案前通知連署人。 

第十一條 1. 學聯會秘書組應訂定提案受理截止時間，自公告受理之提案至截止時間 

  不得少於五日整。 

 2. 自提案受理截止後之提案，不得列入會議議程。並得邀請提案人於臨時 

  動議時提案。 

第十二條 1. 出席班級代表提出臨時提案，以亟待解決事項為限，得於臨時動議時由 

  書面及口頭提出。 

 2. 班級代表提出臨時動議應至少一人以上附議。 

 3. 提出臨時動議之班級代表，應於臨時動議時進行提案說明，每案以三分 

  鐘為限。 

第十三條 1. 針對議案內容認為有誤且應行修正者，班級代表得提出修正動議，並修
正原議案內容。 



2. 提出修正動議之班級代表，應進行提案說明，每案應以三分鐘為限。 

第十四條 1. 議案之修正動議討論終結後，應先提付表決。 

2. 表決通過時，依次序在後之同一事項之修正動議，無須再行討論及

表決。 

第四章、議事日程 

第十五條 議事日程應按每學期開會次數，依次分別編製。 

第十六條 1. 議事日程應記載開會時間、報告事項、討論事項等其他事項，並檢

附各議案之提案全文及相關文書。 

2. 由學聯會及班級代表提出之章程訂定或章程修改案，於討論及議決前，

應先列入報告事項之。 

第十七條 1. 議事日程由學聯會秘書組編擬，經學聯會審查後公告給班級代表。 

2. 除特殊情形，應告知外，至遲於開會前二日送達。 

第十八條 1. 遇應先處理事項未列入議事日程，或已列入而順序在後者，會議主席

及出席班級代表得提議變更議程。 

2. 出席班級代表之提議，應經一人以上連署或附議。 

第十九條 議事日程所定之議案未能開議，或議而未能完結者，由學聯會秘書組編

入下次議事日程。 

第五章、開會 

第二十條   班級代表大會於每學期初及學期末召開，必要時得由班級代表三分之一

班級代表提出召開臨時會，並由學聯會秘書組商討後召開班級代表大會

臨時會。 

第二十一條  報告事項完畢後，除有變更議程之動議外，主席即宣告進行討論事項。

第二十二條  議事日程所列之議案議畢，或散會時間已屆，主席應即宣告散會。 

第二十三條  散會時已屆而議事未畢，主席應徵詢出席班級代表同意酌定延長時間或另

行開會。 

第六章、討論 

第二十四條 主席宣告進行討論事項後，即照議事日程所列之議案依次序逐案討論。

第二十五條 1. 班級代表發言之時間，由主席於發言前宣告之。 

2. 若超過前項時間者，主席得視情況終止發言。 

第二十六條 1.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時，應徵得班級代表同意

後，得宣告停止討論。 

2. 出席班級代表亦得提出停止討論之動議，經一人以上連署或附議，不

經討論，由主席逕付表決。 

第二十七條 班級代表若認為議案仍須討論，得另行提出動議繼續討論之，經一人以

上連署或附議，不經討論，由主席逕付表決。 

第七章、表決 

第二十八條 討論終結或停止討論之議案，出席班級代表有異議時，主席得提付表決。

第二十九條 1. 班級代表大會議案表決方法如下： 

1、 口頭表決。 

2、 舉手表決。 



2. 前項使用方法由主席宣告之。 

第三十條 1. 表決應就可否兩方依次行之。 

2. 若使用舉手表決時，以多數為可決。 

第三十一條 修正動議討論終結，應先提付表決；表決得可決時，次序在後之同一事項

修正動議，無須討論及表決。 

第三十二條 出席班級代表對於表決結果提出異議時，經一人以上連署或附議，得要

求重付表決。但以一次為限。 

第三十三條 表決之結果，應當當場報告之。

第八章、議事錄 

第三十四條 議事錄應記載下列事項： 

1、 會次及其年、月、日、時。 

2、 會議地點。 

3、 出席者姓名、人數。 

4、 請假者姓名、人數。 

5、 缺席者姓名、人數。 

6、 列席者姓名、職稱。 

7、 主席。 

8、 紀錄者姓名。 

9、 報告及報告者職稱，暨報告後決定之事項。 

10、 議案名稱及決議。 

11、 表決方式及可否之數。 

12、 其他事項。 

第三十五條 1. 班級代表大會議事錄應於下次班級代表大會時，由秘書組宣讀，每學

期最後一次班級代表大會之議事錄，於散會前宣讀。 

2. 前項之議事錄，出席班級代表認為有誤、遺漏時，應以書面提出，由

主席逕行處理。 

第三十六條 議事錄應印送全體班級代表，經宣讀後，除認為秘密事項外，並由學聯會

公告。 

第九章、附則 

第三十七條 1. 班級代表大會得開放本校學生旁聽之。 

2. 旁聽規則由班級代表大會另定之。 

 

第三十八條 1. 本規則由班級代表大會通過後施行。 


